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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饒了幼稚園教師吧！ 

 吳錦雲/研究生 
 
此次研擬修正之「幼稚教育法」，其中第四條之一增列「幼稚園得公辦民營」，

因關係著學齡前幼兒的受教權和家長的經濟負擔及全國公立幼教師的工作權，而

引起幼教相關人員的關注，據貴報 10 月 17 日載：為顧及政府財政及提昇幼稚園

經營績效，將正式開放幼稚園可公辦民營，不僅未來新設幼稚園可委託民間經

營，現有公立幼稚園也將逐步民營，某協會理事長還認為此舉將可解決公立幼稚

園教師因年齡老化「老阿嬤帶孫子」的現象。 
 這樣的一個教育新聞，看完之後感到是椎心刺骨之痛，這個社會到底如何看

待幼稚教育及幼稚園的教師呢？ 
一、社會公平與正義： 

教師法裡規定公幼教師的福利比照國中小教師，現在政府要將公幼民營化，

對全台灣 5000 多個公幼教師而言勢必造成衝擊影響其權益，老師們奉獻了

大半青春歲月在工作崗位上，年齡增長是政府當初立法就可預見的，怎可在

教師奉獻了青春與美麗歲月的此時，卻說要遺棄呢？這樣的做法是毫無公平

與正義的。 
二：社會地位與歧視： 

「老阿嬤帶孫子」是否帶著歧視的意味；年齡不代表沒有用、年輕也不代表

有能力、財團不能代表專業，經營績效更不能代表品質，年紀是每個人都必

須經歷的過程，許多年紀大的老師也帶小學一年級，為何專對幼稚園教師開

鍘，最重要的原因乃幼稚園教師社會地位卑微遭受歧視。 
三、社會的弱勢團體： 
 幼稚園教師長期以來因受傳統的教育觀念（騙囝仔），及目前私立幼稚園的

師資一半以上為不合格教師，專業受到質疑，又受性別、年齡、工作待遇、

專業…等問題影響，致使幼稚園教師成為弱勢團體，受到許多不合理的對待。 
四、性別的歧視： 
 「老阿嬤帶孫子」這句話是否有性別歧視呢？也值得深思，如果幼教老師有

一大半是男士，就不會有「老阿嬤帶孫子」的疑慮吧，且是否這種性別歧視

是根深蒂固到個人的潛意識中自己都未察覺呢？在現今的性別平等教育中

能否將這種深植其中的觀念導正呢？還是我們做到的只是表面的平等而已。 
五、教育機會不均等造成社會的再製： 

教育改革中將教育機會均等納入重要議題之一，提倡積極的教育機會均等，

因此政府於 92 學年度下學期將五大弱勢團體納入優先就讀公立幼稚園對

象，分別是原住民人士子女、外籍配偶之子、身心障礙者其子女、低收入戶

和特殊境遇婦女之子女，幼稚園民營化之後勢必學費提高，弱勢團體更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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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起學費而棄學，造成教育機會不均等，而社會階級低者因教育機會的喪

失，造成社會階層的再製。 
六、社會階級拉大： 

公幼民營化，社會弱勢族群的就學負擔加重，而造成社會貧富差距擴大，社

會的階級及貧富差距擴大若是教育制度造成，那這樣的教育政策，是值得我

們好好深思及檢討的。 
七、社會資源的分配與經濟因素： 
 教育經費長期以來就不受重視，沒有錢就可以犧牲教育嗎？又為什麼挑公幼

民營化呢？是因為公幼教師是弱勢團體比較好處理嗎？若只是財政問題那

把各級教育都民營化不是省更多嗎？問題是教育可以這樣辦理嗎？又若政

府財政如此困難，為什麼有 6 千億可以買軍購，卻沒有錢辦教育呢？台灣經

濟奇蹟的一個很重要因素是辦了國民教育，因此正確的教育政策可促進經濟

起飛，若設現今棄守教育，是否意味著將來的經濟也棄守了呢？ 
八、社會價值的偏差： 

政府以財政困難為由，推諉幼教責任與民間，還將此舉冠上一個冠冕堂皇令

人啼笑皆非的理由「提昇幼稚園經營效能」，來掩飾自己政策的前後矛盾，（92
年的教改結論暨建議中揭櫫：為提昇幼教品質，將幼稚教育納入國民教育正

規體制中，如今遇到困難又要把幼稚教育民營化），這種推卸責任及遇到困

難找弱勢團體開刀的做法及社會價值觀，還是掌舵全國教育方向的教育部想

出來的點子，又怎能怪現今社會價值偏差，道德淪喪呢？ 
九、幼稚園經營效率問題： 

在偏遠地區少數的公立幼稚園學生人數較少，這是因少子化、人口外流、社

會結構改變…等錯綜複雜的因素影響，因此；偏遠地區的國小一、二年級班

級人數大多是個位數或十幾個人，（表示學區內兒童人數）又怎能要求所附

屬的幼稚園能有 30 個學生來就讀呢？ 
十、衷心的期待 
  修法的立意應是讓法源愈來愈好，符合時代的需求與人民的需要，而此次

修法的最大爭議點在於將幼稚園民營化，這種將教育商業化、幼兒商品化、教師

物化的修法內容怎可讓人認同？修法的結果將導致幼兒失去受教權，家長負擔更

重、犧牲現有教師權益、喪失政府公信力，造成幼兒、家長、教師、政府四面皆

輸的局面，建請國家教育的最高單位「教育部」，不怕畏難、不可棄守、握穩方

向，不要讓全國人民為此次修法付出更大的社會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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